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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: 海事處處長               附件一 
  

申請船隻進入赤鱲角機場     參考編號–由本處人員填寫 
進口航道區許可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公司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公室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:                    
(代表姓名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船隻資料 
 
船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文) 
牌照編號:                到期日:                  種類:                  
船隻總長:          (米) 最大淨空吃水       (米)與載重吃水相比      (米) 
船隻負責人手機號碼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甚高頻裝置: 有 / 無 

有否使用拖船: 有 / 無 
進入日期及時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的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擬進入區域:                     
進入目的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停留期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路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天內暫定的行程 (定期渡輪或街渡除外):- 

區域名稱 起航時間 完成航程時間 動向 前往地點 
     
     
     
     

(如空位不足或欲提供額外資料, 如: 數目, 名稱, 牌照編號及僱用之拖船馬力, 
請自行附加紙張列明)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公司蓋章      

附加頁: 有 / 無** 
 
註: **刪除不適用者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


